
聊城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016 年 1 月



聊城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言

一、编制目的

二、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章

（二）规范、规程

（三）文件、资料

三、编制思路和原则

（一）编制思路

（二）编制原则

第二章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及超采状况

一、气象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

（一）气象水文

（二）水文地质条件

二、地下水资源状况

三、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

四、地下水超采区状况

（一）超采区分布

（二）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划定情况

（三）地下水超采量



（四）地下水超采引发的问题及危害

第三章 综合整治总体布局

一、治理范围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治理目标

四、实施进度

第四章 综合整治主要任务

一、控采限量

（一）实行区域地下水开发利用总量与水位双调控制度

（二）建立并实施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度

（三）规范完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工作

（四）依法限期封停超采区地下水取水工程

二、节水压减

（一）大力实施农业节水

（二）加快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与布局

（三）加快工业节水改造步伐

（四）加强城镇节水

三、水源置换

（一）加快雨洪资源利用工程建设

（二）建设完成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三）实施引黄供水提升工程



（四）积极推进非常规水利用

四、修复补源

（一）积极开展人工回灌补源

（二）加强湿地建设与保护

第五章 综合整治保障措施

一、明确分解任务，落实各方责任

（一）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二）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三）严格考核问责

二、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

（一）增加公共财政投入

（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三、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综合整治

（一）深化水价改革

（二）调整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三）推进水权水市场制度建设

四、强化监控能力，严格依法监管

（一）加大执法力度

（二）加强地下水监控能力建设

五、广泛宣传动员，形成社会合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引导机制

（二）建立完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



1

第一章 绪 言

一、编制目的

水是关系人类生存与繁衍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是经济增

长、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央一号文件中曾明确指出，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足以诠释水资源对于

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作为山东省西部的重要城市，聊城市面临

着严重的水资源紧缺。根据水文资料统计，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仅为 559.5mm，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1.86 亿 m
3
，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 206m
3
，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为满足聊城市日益增长的用水

需求，当地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年取地下水量 10 亿 m
3
左右，

占全市总供水量的一半。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地下水在全市范围内

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超采区，并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生态问

题。目前全市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 2777km
2
，约占全市国土

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更是与全市国土面积

接近，达到 8395km
2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

[2011]1 号）和《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2]3 号）明确要求严格地下水管理保护。2015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提出“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实施地下水保护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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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漏斗区综合治理，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2015 年 10 月

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三五期

间我国将开展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

治理。2015 年 11 月 11 日，省政府批复了《山东省地下水超采

区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随着我市平原水库建设速度的加快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建成

通水为全市提供了可靠的地表水源，使压采地下水开采量，整治

超采区成为可能。为进一步落实地下水管理与保护，修复超采区

地下水生态环境，保证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编制

本方案。

二、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8)《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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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647 号）；

(10)《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27 号）；

(11)《山东省南水北调条例》(2015 年 4 月 1 日山东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二）规范、规程

(1)《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SL286-2003)；

(2)《地下水监测规范》(SL183-2005)；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标准》(GB15218-94)；

(5)《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288-99)；

(6)《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5063-2006)；

(7)《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8)《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DJ72-94)。

（三）文件、资料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

[2011]1 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发[2015]12 号）；

(3)《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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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通过) ；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7)《水利部关于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函》（水资源

函[2015]67 号）；

(8)《国务院关于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水压

采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3]49 号）；

(9)《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

水压采总体方案的通知》（水资源[2013]305 号）；

(10)《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水压采总体方

案》（水利部 2013 年）；

(11)《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2014-2018 年)》（发

改农经[2015]110 号）；

(12)《山东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报告》；

(13)《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划

定方案的批复》（鲁政字[2015]30 号）；

(14)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我省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

的通知》（鲁水资字[201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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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地下水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的批复》（鲁政字[2015]234 号）；

(16)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水资字[2015]20号）；

(17)《山东省雨洪资源利用规划》；

(18)《山东省现代水网建设规划》；

(19)《山东省“旱能浇，涝能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20)《山东省水资源综合规划》（鲁政字[2008]106 号）；

(21)《山东省水功能区划》（鲁政字[2006]22 号）；

(22)《山东省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

(23)《山东省地面沉降防治规划(2011-2020 年)》；

(2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管理

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字[2015]14 号）；

(25)《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2010-2020 年)的通知》（鲁政发[2012]47 号）；

(26)《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用水总量控制管理

办法>的通知》（聊政发[2011]84 号）；

(27)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聊城市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聊政办发[2013]35 号）；

(28）《聊城市水功能区划》（聊政字[2013]70 号）；

(29）《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通知》（聊政办字[2015]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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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规划、标准等文件。

三、编制思路和原则

（一）编制思路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重要治水思路，以地下水资源与水环境承载能力为基

础，以保障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目标，实施“控采

限量、节水压减、水源置换、修复补源”综合整治任务，强化各

项保障措施，控制地下水超采，修复超采区地下水生态环境。

（二）编制原则

1．明确目标、落实责任

按照行政分区以及浅层、深层超采区的分类分解地下水超采

区治理目标，明确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实行地下水超

采区治理地方政府负责制。

2．统筹配置、严格管理

统筹配置当地地表水、外调水以及非常规水等各类水源，置

换和替代超采区地下水供水水源。结合南水北调配套、雨洪水资

源利用、水系连通等工程的实施，同步实施水源替代，逐步压减

地下水超采量。

3．突出重点、分期实施

以严重超采区、南水北调东线干线工程沿线受水区、公共供

水管网覆盖区为实施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先期工作的重点，根据替

代水源工程建设进度，科学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分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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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4．综合治理、多措并举

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

有机结合，保证超采区治理目标的实现。聊城市行政区划图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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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聊城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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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及超采状况

一、水文气象及水文地质条件

（一）水文气象

聊城市处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气

候。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四季分明，春季南风大而多，降水稀

少，空气干燥；夏季温度高，雨量大，雨热同步；秋季温和凉爽，

降水减少；冬季寒冷干燥，雨雪稀少，常有寒流侵袭。这种气候

属性和水文气象特征形成了“春季易旱、夏季易涝、晚秋又旱”

的自然特点。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空间上自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

时间上年际与年内变化很大。

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559.5mm，最大 920.0mm（1964 年），

最小 301.0mm（2002 年）。全市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988.7mm，

单站最大年蒸发量 1320.0mm，最小年蒸发量 531.3mm。

全市多年平均气温 13.1℃，月气温以一月份最低，一般在

-4～-1℃；最高气温出现在七月份，月平均气温 25～27℃。全

年光照时数在 2463.0～2741.8 小时之间，年均相对湿度 56～

68%，无霜期 200 天左右，多南风和偏南风，出现频率 15～20%。

年均风速 3.2～3.7m/s，春季最大 4.1～4.6m/s。

聊城市境内主要河流有马颊河和徒骇河。马颊河发源于河南

省濮阳市金堤河分水闸，自莘县沙王庄村进入聊城市境内，下行

至高唐县董姑桥村进入德州市，境内流域面积 2766km
2
，全长



10

123.2km，集水面积大于 30km
2
的支流 16 条；徒骇河发源于莘县

文明寨村，至高唐县李集村进入德州市，境内流域面积 5183km
2
，

全长 169.5km，集水面积大于 30km
2
的支流 36 条。两河自西南向

东北并行，称为“姊妹河”，1969 年按“1964 年雨型（45 天降

雨 400mm）除涝、1961 年雨型（45 天降雨 600mm）防洪标准统一

进行了治理。

（二）水文地质条件

黄河的多次泛滥改道影响着第四系的形成及地下水的赋存

条件。含水层在空间分布上结构复杂、重叠交错、具有明显的垂

直分带性，60m 深度内的岩性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埋

深区间 0～36m，按岩性和成因又划分为两段，称之为“二元结

构”，上段（0～16m），岩性为壤土与砂壤土互层，其中砂壤土

是弱含水层；下段（16～36m），主要岩性由细砂、粉细砂组成，

因其厚度大、颗粒粗、含水性强、分布稳定，是储存潜水的主要

层位。下部，埋深区间 36～60m，岩性为壤土与砂壤土互层夹砂

层，局部地段为粘性土夹砂壤土层，构成另一个弱含水层。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浅层地下水、深层承压水，地下水流向与

地表倾斜方向基本一致。浅层地下水以大气降水及地表水灌溉下

渗为补给源，以潜水蒸发、人工开采及径向出流为主要排泄方式。

浅层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取决于含水层的厚度、岩性成分

和埋藏条件，同时又与水文、气象、地形地貌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人类活动又使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发生变化。从

目前条件来看，浅层地下水为水平和垂向循环交替运动。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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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图见图 2-1。

聊城市浅层地下水水文地质条件较好，第四纪沉积物厚度达

30～260m，含水层发育，除淡水广泛分布外，还有矿化度大于

2g／l 的微咸水与淡水相间分布，构成了水化学垂直分布的咸～

淡、淡～咸～淡二层和全淡型结构，按照浅层地下水埋藏深度及

含水层累积厚度等因素，可划分为三个区：

Ⅰ区：浅层淡水丰富区；Ⅱ区：浅层淡水较丰富区；Ⅲ区：

浅层淡水贫乏区。分区情况见表 2-1。

聊城市浅层地下水水文地质条件分区面积一览表

表 2-1

大区 亚区

底界面

埋深

(m)

含水砂

层累计

厚度

(m)

矿化度

(g/L)

单井出

水量

(m3/h)

分布面

积

(km2)

占总

面积

(%)

备注

Ⅰ
Ⅰ1 ＞40 ＞20 1～1.5 50～60 1554.2 17.8

包括全

淡水

区，含

水砂层

累计厚

度指淡

水砂层

Ⅰ2 ＞40 15～20 1～1.5 50 3340.6 38.3

Ⅱ

Ⅱ1 20～40 10～15 1～2.0 40 1508.1 17.3

Ⅱ2 20～40 5～10 1～2.0 30～40 1003.3 11.5

Ⅲ
Ⅲ1 ＜20 ＜5 ＜2.0 20 672.2 7.7

Ⅲ2 0 0 ＞2.0 636.5 7.3

合计 87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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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聊城市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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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资源状况

地下水资源量通常是指与当地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水力联

系密切，参与水循环且可以得到较快补充和更新的动态水量，主

要是指矿化度不大于 2g/L 的地下淡水资源量。

根据《聊城市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全市多年平均地

下水总补给量为 14.04 亿 m
3
，地下水总补给量模数为 16.34 万

m
3
/km

2
。其中淡水区（M≤2g/L 的区域）多年平均总补给量为 13.02

亿 m
3
；咸水区（M＞2g/L 的区域）多年平均总补给量为 1.01 亿

m
3
。全市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 13.26 亿 m

3
，地下水资源模数

15.43 万 m
3
/km

2
。其中淡水区（M≤2g/L 的区域）地下水资源量

为 12.30 亿 m
3
，咸水区（M＞2g/L 的区域）地下水资源量为 9603

万 m
3
。全市多年平均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10.04 亿 m

3
，地下水开采

模数 12.57 万 m
3
/km

2
。各县（市、区）地下水资源量见表 2-2。

聊城市地下水水质仅东阿、阳谷、莘县三县南部临黄河一带

水质类别为Ⅲ类，面积约 1099km
2
；高唐、临清、冠县三县及茌

平、莘县两县北部、东昌府区南部地区为Ⅴ类，分布面积约 4676

km
2
；其它地区地下水水质均为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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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地下水总资源量一览表

表 2-2 单位：水量：万 m
3
，模数：万 m

3
/km

2

县名

地下水

总补给

量

地下水

总补给

量模数

地下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模数

地下水

可开采

量

地下水

开采模

数

东昌府区（含

开发区、高新

区、度假区）

22411 18 21321 17.13 15718 13.5

临清市 14968 15.64 14198 14.84 11398 12.48

冠 县 14365 12.47 13415 11.64 10000 9.79

莘 县 15806 11.42 14658 10.59 12548 9.14

阳谷县 17669 17.32 16737 16.41 13086 13

东阿县 16561 21.04 15713 19.97 12264 15.8

茌平县 21730 19.66 20571 18.62 15447 14.74

高唐县 16865 17.94 15943 16.96 9960 14.48

全 市 140374 16.34 132556 15.43 100421 12.57

三、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

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地区，水资源紧缺，其主要的取水来源

为引黄和地下水。自古以来，打井取水就是聊城市当地居民最主

要的取用水方式，由于地处平原地区，开采地下水较为便利，因

此单户供水的人力井相当普及。建国后为保障农田灌溉，农灌机

井数量迅速增长，并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

由于地下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尤以西部和部

分集中开采水源地更为明显。西部地区已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

降落漏斗区。截至 2015 年初，全市漏斗面积（地下水埋深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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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 的区域）已达 3182km
2
占全市总面积的 36.5%，西部漏斗中心

埋深 25.06m，地下水埋深大于 18 m 的区域面积达 898km
2
，占总

面积的 11.0%。

目前我市地下水取水井数量规模较大，大部分为机电井。根

据聊城市农水科统计成果，全市现有机电井总数共 110238 眼，

大部分为农业灌溉井，部分城镇生活及企事业单位自备供水井。

聊城市地下水取水井基本情况表

表 2-3

县市区 机电井(眼)

东昌府区（含开发区、高新区、度假区） 16663

临清市 13039

冠县 16749

莘县 20278

阳谷县 11957

东阿县 8834

茌平县 10907

高唐县 10947

合计 110238

根据聊城市水利统计资料（2014 年），2014 年聊城市地下水

开发利用总量为 81370.1 万 m
3
，其中农业用水 54028 万 m

3
，林牧

渔畜业用水 6109.6 万 m
3
，工业用水 12868.8 万 m

3
，城镇公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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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2452.5 万 m
3
，居民生活用水 11350.4 万 m

3
，生态环境用水 490

万 m
3
，各县（市、区）情况见表 2-4。

各县（市、区）2014 年地下水开发利用情况一览表

表 2-4 单位： 万 m
3

县名

地下水

开发利

用量

分行业地下水开采量

农业
林牧渔

畜
工业

城镇公

共

居民生

活

生态环

境

东昌府区

（含开发

区、高新区、

度假区）

15690.3 6962.1 1465 3151.3 969.5 3013.4 129

临清市 10449.1 6197.1 708 2253 285 1006

冠 县 9938.7 6421.7 323 1991 129 971 103

莘 县 11375.2 7900.2 460 1270 400 1345

阳谷县 8264.1 3877.9 400 1716.2 170 2100

东阿县 6394.1 3691.5 733.6 800 274 679 216

茌平县 9629.5 5659.5 1650 870 202 1206 42

高唐县 9629.1 7388.8 370 817.3 23 1030

全 市 81370.1 48098.8 6109.6 12868.8 2452.5 11350.4 490

2014 年全市总供水量 17.97 亿 m
3
，其中当地地表水供水量

2.02 亿 m
3
，外调水总用水量 7.37 亿 m

3
，地下水供水量 8.14 亿

m
3
，其他水源供水量 0.44 亿 m

3
。可见，2014 年地下水仍是我市

第一供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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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水超采区状况

（一）超采区分布

地下水超采是指在一定时期，地下水开采量超过地下水可开

采置，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生态环境恶化或环境地质灾

害的现象。

根据 2014 年完成的山东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成果，聊城市

地下水超采主要有浅层孔隙水超采和深层承压水超采 2种类型。

全市共有浅层孔隙水超采区 2处，包括莘县－夏津浅层地下

水超采区境内部分和茌平浅层地下水超采区，涉及莘县、冠县、

东昌府区、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等 6个县（市、区），超采

区总面积 2777km
2
，均为一般超采区，无严重超采区。

按流域统计，聊城市超采区均位于海河片；按行政区统计，

各县（市、区）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及分布见附件 1，各浅层

超采区的基本情况见附件 2。

根据深层承压水“开采即为超采”的划定原则，把现状年整

个深层承压水开采范围划定为深层承压水超采区范围。聊城市深

层地下水井主要集中在各县（市、区）城区，各乡镇也有分布。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划定方

案的批复》（鲁政字[2015]30 号）的超采区划定成果，在我市划

定深层承压水超采区面积 8395km
2
。涉及莘县、冠县、东昌府区、

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东阿县、阳谷县等 8个县（市、区）。

各县（市、区）深层承压水超采区面积及分布见附表 4，各深层



18

承压水超采区的基本情况见附件 3。

（二）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划定情况

在省政府以鲁政字[2015]30 号批复的山东省地下水限采区

和禁采区划定方案中，浅层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包括浅层地下水一

般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聊城市无严重超采区，一般超采区面积

2777km
2
，浅层地下水限采区面积 2777km

2
。深层承压水超采区总

面积 8395km
2
，均划定为禁采区。

（三）地下水超采量

根据《山东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2014)成果，聊城市地下

水超采量为 15009 万 m
3
/a，其中浅层孔隙水超采量为 4376 万

m
3
/a，深层承压水超采量 10633 万 m

3
/a。各浅层地下水超采区超

采量见附件 2。

根据水利普查资料，截至 2011 年，全市共有深层承压水开

采井 468 眼，其中有 309 眼为工业生产自备井，60 眼为城镇生

活用水井，80 眼为农村生活用水井，19 眼为农业灌溉用水井。

深层承压水开发利用量按行业分解为：工业生产占 66.03%，城

镇生活占 12.82%，农村生活占 17.09%，农业灌溉占 4.06%。各

深层承压水超采区超采井数及超采量见附件 3。

2011 年以来，由于城市建设、工业变动以及地下水源压减，

全市共拆除、填埋及封存深层承压水开采井共 18 眼，现状存在

深层承压水井 450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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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水超采引发的问题及危害

1．地下水位下降，含水层疏干，开采条件恶化。

随着超采区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使浅层地下含水层厚度相

应减少，导致单井出水量减少，甚至使机井报废。同时还因地下

水位降低导致耗油、耗电量增加，使抽水成本大幅度提高。

我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来，由于地下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

位持续下降，尤以西部和部分集中开采水源地更为明显。西部已

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地下水位的大幅下降，使许

多机井吊泵抽不出水来，多数浅井更换潜水泵，提高了灌溉成本，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地下水超采引起土壤沙化，水土

流失加重，农作物减产，加速地表污水污染地下水源。

2．地面沉降和地裂缝。

鲁西北平原广大地区存在着深层承压地下淡水，受到隔水层及地

下咸水体的阻隔，这部分地下水与当地大气降水及地表水体联系

微弱，开采后得不到有效补给，只能以消耗净储量的方式，造成

地下水位持续大幅下降，从而引发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和地裂缝

等地质灾害。根据《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研究报告（2006-2010

年）》，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地面沉降，

随着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地面沉降的范围和沉降量也相应增

加。如果现行地面沉降速率维持不变，地面沉降量今后将进一步

增加。若不能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地面沉降、

雨季积水、污水倒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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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综合整治总体布局

一、治理范围

本方案确定的超采区治理范围包括浅层地下水和深层承压

水的全部超采区范围。其中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 2777km
2
，深

层承压水超采区面积 8395km
2
。

治理范围涉及东昌府区（含开发区、高新区、度假区）、临

清市、冠县、莘县、阳谷县、东阿县、高唐县、茌平县等 8个县

（市、区）。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全面节约，合理开发，高效利用，通过

采取综合措施，合理调配全市各种水源，充分利用南水北调水和

其他地表水源，逐步替代超采区地下水开采，严格地下水开发利

用管理，着力解决全市地下水超采问题，强化地下水压采保障措

施，修复、涵养保护全市地下水，逐步实现地下水压采目标，促

进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按照“总量控制、节水优先、统筹调配、系统治理”的原则

进行超采区的治理。

总量控制：按照以供定需的方针，严格执行区域地下水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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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总量控制制度。

节水优先：地下水压采必须首先考虑节约用水，特别是充分

挖掘农业灌溉的节水潜力。

统筹调配：超采区治理必须以保障民生、体现社会公平为前

提，在充分节水的前提下，要有足够的替代水源，从而保证压采

地区的供水安全。

系统治理：超采区治理既要有工程措施，还要有非工程措施；

既要有法规政策的保障，又要有经济手段的促进；既要加强监督

管理，又要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三、治理目标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受水区地下水压采总体方案》，结合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聊城

市续建配套工程实施情况，确定地下水压采替代水源、地下水压

采规模、压采工作进度安排和取水井处置方式，制定地下水压采

工程措施和保障措施。我市地下水超采区阶段性治理目标：从

2016 年起，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将现状浅层地下水超采量全部

压减，深层承压水超采量压减 50%；再用 5年左右的时间，将深

层承压水超采量全部压减，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基本消除，部分深

层承压水超采区水位有所回升，地下水生态得到改善，在平水年

份基本实现全市地下水采补平衡。

结合聊城市实际，确定本次压采的目标为：2020 年之前压

采地下水量不少于 9696 万 m
3
，其中浅层地下水 4376 万 m

3
，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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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 5320 万 m
3
；2025 年之前地下水压采量不少于 15009 万 m

3
，

其中浅层地下水 4376 万 m
3
，深层承压水 10633 万 m

3
，各县（市、

区）分期压采目标见附件 5和附件 6。

治理实施最后年份（2025 年），实现聊城市区域内浅层地下

水超采区内超采量全部压采，各县市区城区内集中供水管网覆盖

范围内的自备浅层地下水取水井全部关停。深层地下水达到，全

市范围内所有深层地下水取水井全部封存或填埋，实现深层地下

水零开采。

四、实施进度

根据超采区治理总体目标、有关地区的水源工程条件等，制

定地下水压采的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2016 年到 2020 年，全市封存备用浅层地下水开采井 149 眼，

永久填埋浅层地下水开采井 9眼，共压减浅层地下水 4376 万 m
3
；

封存备用深层承压水开采井 197 眼，永久填埋深层承压水开采井

34 眼，共压减深层承压水 5320 万 m
3
；2020 年到 2025 年，全市

封存备用深层承压水开采井 196 眼，永久填埋深层承压水开采井

24 眼，共压减深层承压水 5313 万 m
3
。

原则上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的自备井分期全部封填，井灌区

主要通过节水灌溉、地表水源替代等措施压减地下水开采量，农

灌机井不要求封填，作为干旱年份的备用水源以确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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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综合整治主要任务

聊城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包括控采限量、节

水压减、水源置换、修复补源四个方面。

控采限量主要是通过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对各县逐

级下达年度地下水开采量控制指标，从严控制区域地下水开采

量。

节水压减主要是通过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的原则，实施农

业、工业、城镇生活等全方位节水，从而有效限制并逐步压减超

采区地下水开采量。

水源置换主要是通过实施雨洪水资源利用、南水北调配套、

引黄供水提升、非常规水利用等工程，对各类水资源进行统筹调

度与优化配置，替代和置换超采区地下水水源。

修复补源主要通过实施湿地、坑塘、河道拦蓄、水系联通、

地下水库等回灌补源工程建设，增加地下水补给量，使地下水位

得到回升，改善地下水生态环境。

一、控采限量

（一）实行区域地下水开发利用总量与水位双调控制度

健全完善市县两级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分年度逐级下达

地下水开发利用总量控制指标。建立地下水水位预警管理机制，

对重点地下水水源地分别划定地下水位黄、橙、红警戒线，实行

预警管理。（市水利局牵头，国土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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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负责落实。）

（二）建立并实施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

设项目的布局，要充分考虑当地地下水水资源条件，把水资源论

证作为区域发展、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园区建设等相关规划或

方案审批的重要条件。（市发改委、水利局牵头，农委、经信委、

住建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三）规范完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工

作

对取用地下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

其建设项目新增取用地下水。在地下水超采区内，除居民生活用

水、应急供水及特殊需求的除外，严禁新增地下水取水量。在

超采区内确需取用地下水的，要在现有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内调剂解决，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开采量。申请在地下水限制开采

区开采利用地下水的，依法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市、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无权审批。（市水利局牵头，发改委、国土局、

经信委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四）依法限期封停超采区地下水取水工程

按照省政府批复公布的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范围，根据有

关法律规定限期封闭地下水取水工程或逐步核减各取水单位的

地下水开采量和年度用水计划。依法规范机井建设管理，排查登

记已建机井，未经批准的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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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一律予以关闭。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自觉关停自备水井。根据成井质量、水质状况以及供水对

象等情况，分别采用封存备用、永久填埋两种方式封停地下水取

水工程。对成井质量高、水质状况较好的深层承压水开采井主要

采取封存备用方式，遇特殊时期可应急启用。（市水利局牵头，

住建局、国土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负责落实。）

二、节水压减

（一）大力实施农业节水

积极推广以管道灌溉为主，以微灌、喷灌为辅，灌排并举的

现代农业节水灌溉技术。2016～2020 年超采区内新增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28.45 万亩。工程实施后年节水量总计 1344.5 万 m
3
。

各县（市、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见附表 7。（市水利局牵

头，发改委、财政局、农委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

实。）

（二）加快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与布局

在地下水超采区，试行“退地减水”措施，适当减少用水量

较大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改种耐旱作物和生态树种。根据《农业

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2014-2018 年)》，调整种植结构，

压减地下水超采量。（市农委牵头，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

水利局参与，当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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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工业节水改造步伐

按照上级发布的鼓励和淘汰的用水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

目录和行业取用水定额标准，开展节水诊断、水平衡测试、用水

效率评估，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到 2020 年，电力、钢铁、纺织、

造纸、石油石化、化工、食品发酵等高耗水行业用水达到先进定

额标准。组织开展节水标杆企业和节水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市

经信委、水利局牵头，发改委、住建局等参与，各县（市、区）

政府负责落实。）

（四）加强城镇节水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设备。公共建筑必

须采用节水器具，限期淘汰公共建筑中不符合节水标准的水嘴、

便器水箱等生活用水器具。鼓励居民家庭选用节水器具。对使用

超过 50 年和材质落后的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到 2020 年，全

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达到国家标准。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用

水要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运。组织开展节水型公共机构示范创建工作。（市

住建局、水利局牵头，发改委、经信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参与，

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三、水源置换

坚持“先外调水、后当地水，先地表水、后地下水，先非常

规水、后优质水”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充分利用水网工程，

实现外调水、当地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四水”联合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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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地下水超采水量。

（一）加快雨洪资源利用工程建设

加快实施新建水库增容、平原水库、河道闸坝拦蓄及河湖水

系连通等雨洪资源利用工程建设。按照《聊城市水利发展“十三

五”规划》，重点做好列入省雨洪水资源利用工程规划的古云水

库、赵王河水库建设，结合前期工作情况做好小型平原水库和河

道拦蓄工程建设。（市水利局牵头，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等

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二）建设完成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骨干工程已于 2013 年 11 月建成通水，要

加快建设地方续建配套工程。根据国家干线分水口位置的布局及

规划，每个县（市、区）各为一个供水单元。聊城市共分为 8个

供水单元。一期规划建设 8座平原水库。各库均位于各县市区境

内，水库总库容 9708 万 m
3
，年承接省政府分配的长江水 1.79 亿

m
3
。要尽快建成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确保最大限度的发挥南水北

调工程效益。（市水利局、市南水北调局牵头，发改委、财政局、

国土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三）实施引黄供水提升工程

新建一批引黄调蓄水库，改造引黄口门，提升引黄调蓄能力。

加大引黄平原水库建设力度，积极引蓄黄河水，提升城市供水保

障能力，改善农村饮水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市水利局牵头，

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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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推进非常规水利用

鼓励再生水回用。加快推进城乡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回用工程

设施建设，逐步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再生水回用率。工业生产、

城市绿化、生态景观等要优先使用再生水。对具备使用再生水条

件但未充分利用的钢铁、火电、化工、造纸、印染等项目，不得

批准其新增取用地下水。超采区内开发利用再生水的，不受当地

用水控制指标限制。到 2020 年，地下水超采区内再生水回用率

达到 30%以上。（市住建局、水利局、城管局牵头，环保局参与，

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四、修复补源

（一）积极开展人工回灌补源

修建蓄水坑塘，实施坑塘清淤、岸坡平整、扩挖引水沟渠建

设，充分拦蓄灌溉尾水以及雨洪径流，在保障水质安全的前提下，

补源地下水。完善闸坝调度方案，保障河道生态基流。在有条件

的地方利用原有机井或新建一批回灌井，结合现有排水河道，通

过疏浚、扩挖、水系联通等形成渗水廊道，加大渗水面，回灌补

源地下水。（市水利局牵头，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二）加强湿地建设与保护

划定湿地生态保护红线，确定县级以上湿地保护名录，禁止

侵占自然湿地等地下水源涵养空间，已侵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

强化水源涵养与保护，加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力度。到 2020

年，全市湿地保护率达到 70%以上，（市林业局牵头，国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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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水利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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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综合整治保障措施

一、明确分解任务，落实各方责任

（一）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各级地方政府是实施本方案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严格落实地下水禁采和限采规定，于 2016 年 6 月底前分别

制定并公布各自的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逐年分解落

实治理任务和年度目标，分步组织实施。各县（市、区）实施方

案报市水利局备案。（市水利局牵头，各县（市、区）政府负责

落实。）

（二）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建立全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工作协作机制，定期研究解

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做好地下水

超采区综合整治相关工作。市水利局要加强统一指导、协调和监

督，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向市政府报告。（市水利局牵头，本方

案中所列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参与。）

（三）严格考核问责

建立超采区综合治理情况定期调度机制和年度考核制度，市

水利局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各县超采区整治工作的定

期通报、检查、指导和考核。自 2016 年起，每季度通报各县（市、

区）超采区地下水位动态、地下水蓄变量等情况。建立约谈制度，

对推动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工作不力的，要约谈有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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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督促整改。市政府将超采区地下水治理情况纳入对各县人民

政府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向社会公

布，并报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的重要依据。（市水利局牵头，市直有关部门参与。）

二、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

（一）增加公共财政投入

实施本方案所涉及的各项工程整治措施，初步匡算需总投资

14.14 亿元，各级要在积极争取中央资金的同时，抓紧推动项目

建设。各县（市、区）征收的水资源费，要重点用于超采区治理

和地下水保护。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投入，

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我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市财

政局牵头，发改委、水利局、国土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

府负责落实。）

（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鼓励社会资本以

特许经营、项目收益、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地下水超采区治

理工作。（市发改委、财政局牵头，水利局、住建局等参与，各

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三、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综合整治

（一）深化水价改革

加快水价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

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水价形成机制。在南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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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受水区等多水源供水地区，加快推行区域供水综合水价，促进

压减当地地下水用量。（市物价局、水利局牵头，发改委、财政

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探索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制度和节水激励机制。对非居民和特

种用水严格实行定额（计划）管理，超定额（计划）用水量部分

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市物价局牵头，发改委、财政局、住建局、

水利局、农委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二）调整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加快推进水资源费标准调整工作，大幅度提高地下水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严格落实《市物价局 市财政局 市水利局关于调

整我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聊价费字〔2015〕106号），

自2016年1月1日起将全市地下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由目前

的每立方米0.45元提高到1.5元以上，其中公共供水管网内居民

生活用水 0.52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水 1.65元/立方米;自

备水源1.65元/立方米。全面开征公共供水企业的水资源费。对

工业和服务业取用地下水全面实行计划管理，逐月制定下达用水

计划，对超计划（定额）取水的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积极做

好公共供水水价调整工作，切实将水资源费纳入综合水价。（市

物价局、水利局牵头，发改委、财政局、住建局等参与，各县（市、

区）政府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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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水权水市场制度建设

积极开展水权交易试点，稳妥推进水资源确权登记，培育和

规范水权交易市场，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流转方式，允

许通过水权交易满足新增合理用水需求，鼓励外调水、当地地表

水、非常规水水权置换地下水水权。（市水利局牵头，发改委、

财政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四、强化监控能力，严格依法监管

（一）加大执法力度

杜绝建设项目取用地下水越权审批、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

为。严厉查处非法开采地下水、不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等违法行

为。强化公安、水利、住建、经信、环保等部门协作，建立地下

水超采区执法联动协作机制，组织开展地下水超采区集中整治等

专项执法行动。加强基层水利执法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地下水监

管执法技术培训，提升水利执法监管能力。（市水利局牵头，法

制办、公安局、住建局、经信委、环保局、国土局等参与，各县

（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二）加强地下水监控能力建设

结合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统一规划布设地下水监测站

点，对超采区地下水位、水质动态加密监测，对重点地下水取用

水大户实施在线监控，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覆盖全市地下水开

发利用的监控网络体系，及时掌握全市地下水的水位、水量、水

质动态变化情况，为地下水监督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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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局牵头，发改委、财政局、环保局等参与，各县（市、区）

政府负责落实。）

五、广泛宣传动员，形成社会合力

（一）建立宣传教育引导机制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和地下水资源保护的

宣传教育，把水情知识纳入公益性宣传和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普

及地下水节约与保护科学知识。组织好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主

题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加强地下水保护宣传，报

道先进典型。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开展

地下水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地

下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公

众积极参与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和地下水资源保护。（市水利局牵

头，住建局、环保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二）建立完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

健全举报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作用，公开曝

光违法典型案件。限期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违法开采地下水问

题，一经查实，可给予举报人奖励。（市水利局牵头，各县（市、

区）政府负责落实。）

强化公众参与。为公众、社会组织提供水资源保护法规培训

和咨询，邀请其全程参与重要执法行动和重大违法取用地下水事

件调查。通过公开听证、网络征集等形式，鼓励公众参与地下水

管理、水价改革等工作过程，广泛吸纳公众对重大决策和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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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见。（市水利局牵头，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

附件：

1.聊城市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及超采量统计表

2.聊城市浅层孔隙水超采区基本情况表

3.聊城市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表

4.聊城市地下水超采区涉及的县级行政区及超采区面积

5.聊城市各县级行政区分期压采目标

6.聊城市深层地下水井封井及填埋工程数量

7.聊城市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表

8.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我省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的通

知(鲁水资字〔2015〕1 号)



附件 1

聊城市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

及超采量统计表

县级行政区

超采区面积（km2）

超采量（万 m
3
）

超采区总面积 一般超采区 严重超采区

莘县 1151 1151 0 1391

冠县 882 882 0 991

东昌府区 495 495 0 132

临清市 106 106 0 1130

高唐县 28 28 0 454

茌平县 115 115 0 278

合计 2777 2777 0 4376



附件 2

聊城市浅层孔隙水超采区基本情况表

超采区名称 分布范围 县级行政区
水资源二级

区

超采区总面

积（km2）

严重超采区

面积（km2）

一般超采区

面积（km2）

年均超采量

(万 m3)

生态与环境

地质问题

莘县-夏津

超采区

南自聊城莘

县古云镇，

北至德州武

城县武城镇

莘县 徒骇马颊河 1151 0 1151 1391 水位下降

冠县 徒骇马颊河 882 0 882 991 水位下降

临清市 徒骇马颊河 495 0 495 132 水位下降

东昌府区 徒骇马颊河 106 0 106 1130 水位下降

高唐县 徒骇马颊河 28 0 28 454 水位下降

茌平县超采

区
县城周围 茌平县 徒骇马颊河 115 0 115 278 水位下降

合计 2777 0 2777 4376



附件 3

聊城市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表

超采区名称 分布范围 县级行政区 水资源二级区
超采区面积

（km
2
）

超采井数
年均实际开采

量(万 m
3
)

年均超采量

(万 m
3
)

东昌府区 全部乡镇 东昌府区 徒骇马颊河 820 10 830 830

临清市 全部乡镇 临清市 徒骇马颊河 950 69 2153 2153

冠 县 全部乡镇 冠 县 徒骇马颊河 1161 58 1078 1078

莘 县 全部乡镇 莘 县 徒骇马颊河 1420 27 680 680

阳谷县 全部乡镇 阳谷县 徒骇马颊河 1065 20 626 626

东阿县
部分乡镇（不包括岩

溶水分布区）
东阿县 徒骇马颊河 406 9 408 408

茌平县 全部乡镇 茌平县 徒骇马颊河 1003 93 1671 1671

高唐县 全部乡镇 高唐县 徒骇马颊河 947 129 1627 1627

开发区 全部乡镇 开发区 徒骇马颊河 191 17 800 800

高新区 全部乡镇 高新区 徒骇马颊河 206 12 700 700

度假区 全部乡镇 度假区 徒骇马颊河 226 6 60 60

合 计 8395 450 10633 10633



附件 4

聊城市地下水超采区涉及的县级行政区及超采区面积

超采区类型 县级行政区
超采区面积

(km2)
乡 镇

浅层地下水

超采区

莘县 1151

燕塔街道、东鲁街道、莘亭街道、莘州街道、张鲁回族镇、朝城镇、古云镇、

燕店镇、董杜庄镇、十八里铺镇、观城镇、大张家镇、王奉镇、河店镇、妹冢

镇、王庄集乡、大王寨乡、魏庄乡、张寨乡、俎店乡

冠县 882
冠城镇、北馆陶镇、甘官屯乡、贾镇、万善乡、兰沃乡、店子乡、斜店乡、梁

堂乡、范寨乡、烟庄乡、桑阿镇、清水镇、东古城镇

东昌府区 495 沙镇、张炉集镇、郑家镇

临清市 107
新华街道、青年街道、先锋街道、松林镇、老赵庄镇、潘庄镇、唐园镇、八岔

路镇、大辛庄街道、烟店镇、尚店乡

高唐县 25 三十里铺镇

茌平县 105 振兴街道、信发街道、冯官屯镇、胡屯乡

深层地下水

超采区

东昌府区 820 全部乡镇

临清市 950 全部乡镇

冠 县 1161 全部乡镇

莘 县 1420 全部乡镇



超采区类型 县级行政区
超采区面积

(km2)
乡 镇

阳谷县 1065 全部乡镇

东阿县 406 部分乡镇（不包括岩溶水分布区）

茌平县 1003 全部乡镇

高唐县 947 全部乡镇

开发区 191 全部乡镇

高新区 206 全部乡镇

度假区 226 全部乡镇



附件 5

聊城市各县级行政区分期压采目标

单位：万 m3

县级行政

区
地下水类型

现状年超采

量

压采量

2016-2020 年 2016-2025 年

东昌府区
浅层地下水 132 132 132

深层承压水 830 608 830

临清市
浅层地下水 1130 1130 1130

深层承压水 2153 995 2153

冠 县
浅层地下水 991 991 991

深层承压水 1078 510 1078

莘 县
浅层地下水 1391 1391 1391

深层承压水 680 215 680

阳谷县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626 154 626

东阿县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408 282 408

茌平县
浅层地下水 278 278 278

深层承压水 1671 860 1671

高唐县
浅层地下水 454 454 454

深层承压水 1627 746 1627

开发区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800 420 800

高新区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700 500 700

度假区
浅层地下水

深层承压水 60 30 60

全市
浅层地下水 4376 4376 4376

深层承压水 10633 5320 10633



附件 6

聊城市深层地下水井封井及填埋工程数量（眼）

单位：眼

县级行政区

2016-2020 2021-2025

合计

永久填埋 封存备用 永久填埋 封存备用

东昌府区 0 10 0 0 10

临清市 0 0 0 69 69

冠 县 0 58 0 0 58

莘 县 0 0 0 27 27

阳谷县 3 3 4 10 20

东阿县 0 3 0 6 9

茌平县 12 37 12 32 93

高唐县 13 70 8 38 129

开发区 6 4 0 7 17

高新区 0 6 0 6 12

度假区 0 6 0 0 6

合计 34 197 24 195 450



附件 7

聊城市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表

单位：万亩

县级行

政区

改造面

积(万

亩)

2016-2020 2021-2025

节水量

(万 m3)

河

水

管

灌

井水灌溉

合计
河水

管灌

井水灌溉

合计

管灌
微

喷
管灌 微喷

东昌府

区
2.6 129.8 129.8 129.8

临清市 3.1457 220 220 220

冠 县 7.98 798 798 798

莘 县 0

阳谷县 0

东阿县 0

茌平县 12 48 48 48

高唐县 2.7177 148.7 148.7 148.7

开发区 0

高新区 0

度假区 0

合计 28.4434 0 1345 0 1345 0 0 0 0 1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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